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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整治耕地及其质量特点一、土地整治耕地及其质量特点一、土地整治耕地及其质量特点一、土地整治耕地及其质量特点

（一）土地整治耕地特点

1111．原有耕地与新增耕地并存，土壤结构均受到人为干扰．原有耕地与新增耕地并存，土壤结构均受到人为干扰．原有耕地与新增耕地并存，土壤结构均受到人为干扰．原有耕地与新增耕地并存，土壤结构均受到人为干扰

土地整治包括土地开发、整理、复垦三个方面，土地开发和土地

复垦以新增耕地为主，土地整理以原有耕地质量提升为主。土地整治既

包括新增耕地，也有原有耕地的质量提升。土地整治过程中，项目区的

土壤结构均受到人为干扰，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土地整治及项目完成后

的一定时期内对农作物和植被生长会造成一定影响。

2222．土地整治耕地的基础设施条件变化大．土地整治耕地的基础设施条件变化大．土地整治耕地的基础设施条件变化大．土地整治耕地的基础设施条件变化大

土地整治主要是开展土地平整、农田水利、田间道路、农田生态

防护等工程建设，是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土地整治项目区

耕地的基础设施条件变化大。

（二）土地整治耕地质量变化过程与特点

1111．土地整治耕地质量易变因素多，受社会经济活动影响大．土地整治耕地质量易变因素多，受社会经济活动影响大．土地整治耕地质量易变因素多，受社会经济活动影响大．土地整治耕地质量易变因素多，受社会经济活动影响大

土地整治项目区耕地的土壤结构受到人为影响和干扰，在一定程

度上会影响到农作物生长，耕地质量会暂时变得较差，但如果农民利用

耕地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高，愿意投入，耕地的土壤结构会很快得到

修复，农作物生长需要的营养物质会很快增加，耕地质量会很快提高。

土地整治耕地质量易变因素多，受社会经济活动影响大。

2222．．．．土地整治耕地质量变化过程可分为土地整治耕地质量变化过程可分为土地整治耕地质量变化过程可分为土地整治耕地质量变化过程可分为““““平台平台平台平台””””质量建设和质量建设和质量建设和质量建设和““““利用利用利用利用””””质质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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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建设两个阶段量建设两个阶段量建设两个阶段量建设两个阶段

土地整治耕地质量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土地整治过程中带

来的地形坡度、农田水利、田间道路等耕地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即为“平

台”质量建设阶段；二是土地整治项目完成后耕地利用过程中的培肥、

土壤结构改善等土壤质量要素改善过程，即为土地整治耕地“利用”质量

建设阶段。本研究报告涉及的土地整治耕地质量等别评价，实际上指的

是耕地的“平台”质量。

3333．．．．土地整治耕地质量具有相对性土地整治耕地质量具有相对性土地整治耕地质量具有相对性土地整治耕地质量具有相对性，，，，科学选择适宜的作物科学选择适宜的作物科学选择适宜的作物科学选择适宜的作物，，，，有利于有利于有利于有利于

耕地质量提升耕地质量提升耕地质量提升耕地质量提升

不同农作物都有特定的、不同的生态环境条件要求，适宜农作物

生长的耕地都是种植该种作物的好耕地，耕地质量高低具有相对性，科

学选择适宜的作物，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可促进耕地质量逐步提

升。

二、土地整治耕地质量评定的理论基础与依据二、土地整治耕地质量评定的理论基础与依据二、土地整治耕地质量评定的理论基础与依据二、土地整治耕地质量评定的理论基础与依据

（一）理论基础

1111．气候与自然潜力理论．气候与自然潜力理论．气候与自然潜力理论．气候与自然潜力理论

即级差地租Ⅰ理论。气候与自然潜力是土地农业生产能力的基础，

在等别评定中要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潜力状况，即光、温、降水、地形

地貌等自然条件。

2222．土地开发利用程度理论．土地开发利用程度理论．土地开发利用程度理论．土地开发利用程度理论

即级差地租Ⅱ理论。土地的农业生产能力，不仅与自然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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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土地开发利用程度密切相关。在等别评定中要充分考虑当地的土地

开发利用程度，即充分考虑土地平整度、灌溉、排水、田间道路、土层

厚度等土地开发整理要素。

3333．区位理论．区位理论．区位理论．区位理论

要充分考虑补充耕地区域地理位置，如：是位于平川、山谷、山

脚还是山坡、山顶，海拔高度状况、距村庄的远近、道路交通状况等。

4444．投入产出及优化理论．投入产出及优化理论．投入产出及优化理论．投入产出及优化理论

即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及新增耕地质量评定工作中，要充

分考虑新增耕地质量与土地开发整理投入水平的密切关系，高等别往往

对应高投入。要根据实现 1：1占补平衡的要求，合理优化土地开发整

理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案。

（二）政策及技术依据

1．《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

2.《国务院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 切实做好农

村土地整治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47号）；

3．《国土资源部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4〕18号）；

4.《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耕地质量等别调查评价与监测工

作方案>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2〕60号）；

5．《国土资源部关于提升耕地保护水平 全面加强耕地质量建设

与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2〕10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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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部署开展 2014年全国耕地质量等别调

查评价与监测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4〕8号）;

7.《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开展全省耕地质量等别更新与监测评价

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办（2014）13号）;

8.《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耕地质量等别调查评价与

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

9.《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 28407-2012）；

10. 农用地分等数据库标准(报批稿)。

三、工作目标及内容三、工作目标及内容三、工作目标及内容三、工作目标及内容

（一）工作对象

土地整治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对象包括因实施各级各类土地整治项

目新增加和质量提升的耕地。

（二）工作目标

逐步建立补充耕地质量等别日常评定制度，将评定结果作为项目

验收的内容，使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成为项目管理的一个必要环节。

（三）工作组织

国土资源部负责全国工作组织实施及技术指导工作；省级国土资

源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省补充耕地质量等别日常评定工作制度及相关

管理办法，省级整治机构负责具体技术工作，并对全省工作开展技术指

导；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县补充耕地质量等别日常评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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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并将项目验收后的耕地质量等别结果作为必填项填报农村土地整治

监测监管系统和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

（四）工作程序

按照国土资厅发〔2012〕60号要求，新增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实行

日常评价及项目法人负责制。首先，项目完成后，由县级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组织填报新增耕地质量等别评定的各因素属性值，并对新增耕地质

量等别进行评定；其次，新增耕地质量等别评定结果作为项目验收的前

置条件，在等别评定后由各级项目验收部门负责组织项目验收工作；第

三，评定成果交给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由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将

有关信息填报土地整治监测监管系统和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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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费用

依据《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2012版），竣工验收费

包含耕地质量等别再评定费用，占工程施工费与设备购置费之和的

0.3%-0.65%。因此，土地整治项目在做项目经费预算时，可以从项目竣

工验收费中列支耕地质量等别评定费用。依据《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

于印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建〔2012〕151号）规定，土地整治管理支出包括耕地质量等别评价与

监测支出，国家和省级经费可以从新增费中列支。

四、评定方法四、评定方法四、评定方法四、评定方法

（一）评定原则

遵循遵循遵循遵循《《《《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原则原则原则原则。。。。《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

28407-2012）（以下简称《规程》）是全国统一的耕地质量等别评定规程，

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是耕地质量等别评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遵循

《规程》的基本思想、技术路线、方法步骤开展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

工作。

继承性原则。继承性原则。继承性原则。继承性原则。充分利用已有的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成果，评价采用

的因素指标区、标准耕作制度、指定作物、光温（气候）生产潜力指数、

产量比系数、分等因素及分级标准、分等因素权重等基本参数，应与县

级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工作采用的参数保持一致，保证成果的可比性。

综合性原则。综合性原则。综合性原则。综合性原则。综合考虑光温、气候、地形地貌、土壤、人类活动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8407-2012'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840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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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对新增耕地质量等别的影响。

稳定性原则。稳定性原则。稳定性原则。稳定性原则。要考虑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的特点，新增耕地质量等

别评定要依据长期耕种、肥力相对稳定的耕地条件来进行评定，保证成

果的科学性、现实性和可比性。

（二）评定方法

依据《规程》，采用“因素法”对土地整治耕地质量等别进行评定。

根据土地整治项目所在县级行政区已有的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成果，并结

合邻近地块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状况，确定土地整治新增耕地质量等

别评定所需要的基本参数、评价因素、因素分级及权重，按照《规程》

规定的方法步骤对土地整治耕地质量等别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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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定步骤五、评定步骤五、评定步骤五、评定步骤

项目区耕地基本情况调查

标准耕作制度、

指标区 核查作物生产

潜力指数

土地投入产出调查

确定产量比系数
计算土地利用系

数、经济系数

引用农用地分等影响

因素评价指标体系

计算补充耕

地自然质量

分

计算自然质量等指数

和等别

利用等指数、经济等指数和利用等别的确定

土地整治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技术路线

（一）收集资料

主要包括以下资料：

1．土地整治项目所在县（市、区）耕地质量等别补充完善成果（文

本、表格、图件、数据库等成果）；

2．土地整治项目区 1:1万土地利用现状图(最新地籍变更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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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地整治项目立项材料、项目规划资料、项目竣工图、自验报

告等；

4．其他相关资料。

（二）评定底图确定

评定底图是构建数据库的重要基础，也是做好与耕地质量等别年

度更新工作衔接的重要平台。

对于质量提升的土地整治项目，因为耕地图斑在土地利用现状图

上已经反映，可以土地利用现状图（地籍变更现状图）或耕地质量等别

图结合项目竣工图更新为工作底图，通过更新底图的评定因素来完成项

目区耕地质量的评定。

对于新增耕地项目，可以土地利用现状图（地籍变更现状图）结

合项目竣工图，更新为评定底图来评定耕地图斑的质量等别。

（三）评定单元划分

按照《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确定的地块法确定评定单元。以评

定底图为基础，按规程要求，将图上所反映的每个耕地图斑作为评定单

元。

在进行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因素调查时，可对项目区内耕地相对集

中连片、且耕地地块条件（土地平整度、水利设施配套和田间道路布设）

差异不大的，划分调查均值区来对项目区作评定单元区进行调查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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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确定基本参数和评定因素

根据土地整治项目所在县级行政区已有的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成

果，依次确定土地整治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所需要的参数。具体如下：

三三三三级指标区：级指标区：级指标区：级指标区：直接采用项目所在县级行政区耕地质量等别评定中

确定的三级指标区。

标准耕作制度：标准耕作制度：标准耕作制度：标准耕作制度：直接采用项目所在县级行政区耕地质量等别评定

中确定的标准耕作制度。

基准作物与指定作物：基准作物与指定作物：基准作物与指定作物：基准作物与指定作物：直接采用项目所在县级行政区耕地质量等

别评定中确定的基准作物与指定作物。

作物光温（气候）生产潜力：作物光温（气候）生产潜力：作物光温（气候）生产潜力：作物光温（气候）生产潜力：光温生产潜力指数适用于整治后耕

地类型为水田和灌溉条件能够充分满足作物生长需要的水浇地，作物光

温生产潜力值可以直接采用项目所在县级行政区耕地质量等别评定中

确定的作物光温生产潜力。气候生产潜力指数适用于无灌溉条件的旱

地。

云南省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时，采用在各指标区内划分“水田”和

“旱地”两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方法，分别拟定了“水田”和“旱地”的

分等因素和权重。特别注意水浇地在评定时采用作物光温生产潜力值，

但仍按“旱地”的分等因素和权重取值计算。

产量比系数：产量比系数：产量比系数：产量比系数：直接采用项目所在县级行政区耕地质量等别评定中

确定的产量比系数。

分等因素：分等因素：分等因素：分等因素：直接采用项目所在县级行政区耕地质量等别评定确定

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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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分别按“水田”和“旱地”拟定分等因素和权重。

云南省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沿用原分等分等因素及权重。云南省 5

个指标区农用地分等因素及权重（各指标区略有区别）详见表 3。

表 3 云南省农用地分等因素及权重表

农用地农用地农用地农用地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指标区分等因素指标区分等因素指标区分等因素指标区分等因素

南部边缘低山南部边缘低山南部边缘低山南部边缘低山

宽谷盆地区宽谷盆地区宽谷盆地区宽谷盆地区

滇中高原滇中高原滇中高原滇中高原

盆地区盆地区盆地区盆地区

滇南中山滇南中山滇南中山滇南中山

宽谷区宽谷区宽谷区宽谷区

滇东北滇东北滇东北滇东北

山原区山原区山原区山原区

滇西北高山滇西北高山滇西北高山滇西北高山

峡谷区峡谷区峡谷区峡谷区

水田水田水田水田

有效土层厚度 - - - - -

表层土壤质地 0.14 0.16 0.16 0.16 0.12

剖面构型 0.18 0.18 0.18 0.18 0.15

土壤有机含量 0.08 0.10 0.10 0.10 0.13

土壤 PH 值 0.11 0.11 0.11 0.11 0.10

障碍层距地表深度 0.05 0.05 0.05 0.05 -

排水条件 0.24 0.22 0.20 0.18 0.23

地形坡度 - - - - -

灌溉保证率 0.20 0.18 0.20 0.22 0.27

地表岩石出露度 - - - - -

旱地旱地旱地旱地

有效土层厚度 0.27 0.30 0.30 0.30 0.26

表层土壤质地 0.08 0.06 0.06 0.06 0.06

剖面构型 - - - - -

土壤有机含量 0.08 0.08 0.08 0.08 0.08

土壤 PH 值 0.10 0.08 0.08 0.08 0.09

障碍层距地表深度 - - - - -

排水条件 - - - - -

地形坡度 0.21 0.25 0.23 0.21 0.20

灌溉保证率 0.15 0.12 0.14 0.16 0.19

地表岩石出露度 0.11 0.11 0.11 0.11 0.12

记分规则表：记分规则表：记分规则表：记分规则表：直接采用项目所在县级行政区耕地质量等别评定的

“指定作物-分等因素-自然质量分”记分规则表。

云南省 5个指标区分等因素计分规则表（略有区别）。详见下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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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云南省南部边缘低山宽谷盆地区“指定作物-分等因素-自然质量分”记分规则表

水田 旱地

分值

表层土

壤质地
剖面构型

土壤

有机

含量

土壤

PH值

障碍层距

地表深度

（厘米）

排水

条件

灌溉

保证

率

分值
有效土层

厚度（厘

米）

表层土壤

质地

土壤有

机含量

土壤
PH
值

地形

坡度

灌溉

保证

率

地表

岩石

出露

度

水稻 小麦
玉

米
小麦

100 100 壤土
通体壤、

壤/砂/壤
1级 60~90 1级 充分

满足
100 100 ≥100 壤土 1级 <2°

充分

满足
1级

90 90 壤/粘/壤 2级 2级 2级
基本

满足
90 90 60~100 2级 2级 2°~5°

基本

满足
2级

80 80 粘土
砂/粘/粘、

壤/粘/粘
3级 3级 30~60 3级 一般

满足
80 80 粘土 3级 3级 5°~8°

一般

满足

70 70 砂土
粘/砂/粘、

通体粘
4级 70 70 砂土 4级 3级

60 60
砂/粘/砂、

壤/砂/砂
5级 4级 <30 4级

无灌

溉设

施

60 60 30~60 5级 4级 8°~15
°

无灌

溉设

施

50 60 砾质土 粘/砂/砂 60 60 砾质土 4级

40 50
通体砂、

通体砾
50 50

30 50 5级 40 50 <30 5级 15°~2
5°

20 40 40 40

10 40 30 4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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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云南省滇中高原盆地区“指定作物-分等因素-自然质量分”记分规则表

水田 旱地

分值
表层

土壤

质地

剖面构型

土壤

有机

含量

土壤

PH

值

障碍层距

地表深度

（厘米）

排水

条件

灌溉

保证

率

分值
有效土层

厚度（厘

米）

表层土壤

质地

土壤

有机

含量

土

壤

PH

值

地形坡

度

灌溉

保证

率

地表

岩石

出露

度
水稻 小麦 玉米 小麦

100 100 壤土
通体壤、

壤/砂/壤
1 级 60~90 1 级

充分

满足
100 100 ≥100 壤土

1

级
<2°

充分

满足
1级

90 90 壤/粘/壤 2级 2 级 2级
基本

满足
90 90 60~100 2 级

2

级
2°~5° 基本

满足
2级

80 80 粘土

砂/粘/

粘、壤/粘

/粘

3级 3 级 30~60 3 级
一般

满足
80 80 粘土 3级

3

级
5°~8°

一般

满足

70 70 砂土

粘/砂/

粘、通体

粘

4级 70 70 砂土 4级 3级

60 60

砂/粘/

砂、壤/砂

/砂

5级 4 级 <30 4 级

无灌

溉设

施

60 60 30~60 5 级
4

级

8°~15
°

无灌

溉设

施

50 60
砾质

土

粘/砂/

砂、通体

砂

60 60 砾质土 4级

40 50 通体砾 50 50

30 50 5 级 40 50
5

级

15°~25
°

20 40 40 40 <30

10 40 30 4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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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云南省滇南中山宽谷区“指定作物-分等因素-自然质量分”记分规则表

水田 旱地

分值
表层土

壤质地
剖面构型

土壤

有机

含量

土壤

PH 值

障碍层距

地表深度

（厘米）

排水

条件

灌溉

保证

率

分值 有效土层

厚度（厘

米）

表层土壤

质地

土壤有

机含量

土

壤

PH

值

地形坡

度

灌溉

保证

率

地表

岩石

出露

度

水

稻

小

麦

玉

米

小

麦

100 100 壤土
通体壤、壤

/砂/壤
1级 60~90 1 级

充分

满足
100 100 ≥100 壤土 1级 <2°

充分

满足
1级

90 90 壤/粘/壤 2 级 2级 2级
基本

满足
90 90 60~100 2 级 2 级

2°~5
°

基本

满足
2级

80 80 粘土
砂/粘/粘、

壤/粘/粘
3 级 3级 30~60 3 级

一般

满足
80 80 粘土 3级 3级

5°~8
°

一般

满足

70 70 砂土
粘/砂/粘、

通体粘
4 级 70 70 砂土 4级 3级

60 60
砂/粘/砂、

壤/砂/砂
5 级 4级 <30 4 级

无灌

溉设

施

60 60 30~60 5 级 4 级
8°~15

°

无灌

溉设

施

50 60 砾质土
粘/砂/砂、

通体砂
60 60 砾质土 4级

40 50 通体砾 50 50

30 50 5 级 40 50 5 级
15°

~25°

20 40 40 40 <30

10 40 30 4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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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云南省滇东北山原区“指定作物-分等因素-自然质量分”记分规则表

水田 旱地

分值
表层土

壤质地
剖面构型

土壤

有机

含量

土壤 PH

值

障碍层距

地表深度

（厘米）

排

水

条

件

灌溉

保证

率

分值 有效土层

厚度（厘

米）

表层土

壤质地

土壤有

机含量

土

壤

PH

值

地形坡度

灌溉

保证

率

地表

岩石

出露

度

水

稻

小

麦

玉

米
小麦

100 100 壤土
通体壤、壤/

砂/壤
1 级 60~90 1

级

充分

满足
100 100 ≥100 壤土

1

级
<2°

充分

满足
1级

90 90 壤/粘/壤 2级 2 级
2

级

基本

满足
90 90 60~100 2 级

2

级
2°~5°

基本

满足
2级

80 80 粘土
砂/粘/粘、壤

/粘/粘
3级 3 级 30~60

3

级

一般

满足
80 80 粘土 3 级

3

级
5°~8°

一般

满足

70 70 砂土
粘/砂/粘、通

体粘
4级 70 70 砂土 4 级 3级

60 60
砂/粘/砂、壤

/砂/砂
5级 4 级 <30

4

级

无灌

溉设

施

60 60 30~60 5 级
4

级
8°~15°

无灌

溉设

施

50 60 砾质土 粘/砂/砂 60 60 砾质土 4级

40 50
通体砂、通体

砾
50 50

30 50 5 级 40 50
5

级
15°~25°

20 40 40 40 <30

10 40 30 4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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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云南省滇西北高山峡谷区“指定作物-分等因素-自然质量分”记分规则表

水田 旱地

分值
表层土

壤质地
剖面构型

土壤

有机

含量

土壤

PH 值

障碍层距

地表深度

（厘米）

排水

条件

灌溉

保证

率

分值

有效土层

厚度（厘

米）

表层土

壤质地

土壤

有机

含量

土

壤

PH

值

地形坡度

灌溉

保证

率

地表

岩石

出露

度

水

稻

小

麦

玉

米

小

麦

100 100 壤土
通体壤、壤/

砂/壤
1 级 1级 60~90 1 级

充分

满足
100 100 ≥100 壤土 1级 1 级 <2°

充分

满足
1 级

90 90 粘土 壤/粘/壤 2 级 2级 2级
基本

满足
90 90 粘土 2级 2 级 2°~5° 基本

满足
2 级

80 80
砂/粘/粘、壤

/粘/粘
3 级 3级 30~60 80 80 60~100 3 级 3 级 5°~8°

70 70 砂土
粘/砂/粘、通

体粘
4 级 3级

一般

满足
70 70 砂土 4级

一般

满足
3 级

60 60
砂/粘/砂、壤

/砂/砂
5 级 4级 <30 60 60 5 级 4 级 8°~15°

50 60 砾质土 粘/砂/砂 6 级 4级

无灌

溉设

施

60 60 30~60 砾质土 6级

无灌

溉设

施

4 级

40 50 通体砂 50 50

30 50 通体砾 5级 40 50 5 级 15°~25°

20 40 40 40 <30

10 40 30 4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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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业调查

结合项目规划设计、竣工图、自验报告等资料，对评定底图

中土地整治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后条件基本均等的评定单元区（调

查均值区）田（地）块，即按耕地评定范围分类进行外业调查，

重点调查项目区作物产量、查看项目区基本设施条件等内容。调

查内容包括由农田基础条件变化引起的因素（如排水条件、地形

坡度、灌溉保证率、有效土层厚度等）和新增耕地力因素值（如

土壤有机质、Ph值等），同时填写完成“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

因素调查表”。

《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的评定对象是针对长期耕种、肥力

相对稳定的耕地，新增耕地土壤需通过培肥措施才能达到正常种

植的条件，新增耕地地力因素值可以直接引用原地块或邻近地块

的数值。如果项目有客土工程的，土壤地力因素值可以采用客土

来源地土壤的数值。对于因实施土地整治项目，参评因素值有所

改变的，可从项目规划设计报告或现场调查获得。

（六）数据获取

根据现场调查结果以及已有成果资料，分别获取项目区评价

单元因素属性，通过耕地质量分等因素赋分标准表转换成评定因

素分值，并建立属性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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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等别计算

1.1.1.1.计算耕地自然质量分计算耕地自然质量分计算耕地自然质量分计算耕地自然质量分

获取各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因素值，计算土地整治耕地应达到

的自然质量分。

100][
1
∑
=

•=
m

k
jkkLj fwC

式中：CLj为新增耕地第 j种指定作物的耕地自然质量分；

Wk 为第 k个分等因素的权重；

fjk 为新增耕地第 j种指定作物第 k个等别评定因素的

指标分值，取值为（0～100]。

2.2.2.2.计算耕地自然等指数计算耕地自然等指数计算耕地自然等指数计算耕地自然等指数

jLjtjj CR βα ••=

式中：Rj为新增耕地第 j种指定作物的自然等指数；

αtj为第 j种作物的光温（气候）生产潜力指数；

βj 为第 j种作物的产量比系数。

新增耕地的自然等指数由下式计算：

∑R j （一年一熟、两熟、三熟时）

其中：R为新增耕地的自然等指数。

3.3.3.3.确定土地利用系数确定土地利用系数确定土地利用系数确定土地利用系数

查找土地整治项目新增耕地所在区域的土地利用系数等值

区图，直接引用所在区域土地利用系数(整治后项目区基础条件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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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不明显情况下采用)。

或者依据土地整治后的产量水平确定土地整治项目区的土

地利用系数（整治后项目区基础条件变化显著时，采用土地利用

综合分值校正法进行土地利用系数确定，方法详见附件3）。

对于未正常利用、未达到正常产量水平的新增耕地，直接采

用土地整治项目新增耕地所在区域的土地利用系数。

对于已正常利用、达到正常产量水平的新增耕地，尤其是质

量建设区域（项目建成后 3年以上正常利用的项目区），依据土

地整治后的产量水平初步测算利用系数，与所在等值区比较，如

果确实有差距，建议直接采用高一个间距的数值或采用土地利用

综合分值校正法进行土地利用系数确定。不要单独以项目区产量调

查为依据单独计算项目区系数。假设一个县的等值区为 0.6，0.7，

0.8，0.9，建设前项目区等值区是 0.6，如果产量有明显变化，可

以采用 0.7，而不是单独计算出的项目区的利用系数。

4.4.4.4.计算耕地利用等指数计算耕地利用等指数计算耕地利用等指数计算耕地利用等指数

4.14.14.14.1计算计算计算计算评价评价评价评价单元综合土地利用系数单元综合土地利用系数单元综合土地利用系数单元综合土地利用系数

土地利用系数是用来修正耕地自然质量情况的，使之更接近土地

的实际产出水平。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生产集约化水平能使潜力相

同的土地表现出不同的生产能力，从而获得不同的土地产出，得到不

同的土地利用系数。一般来说，投入越多，管理水平越高，土地的生

产潜力发挥越充分，土地的利用系数越大。综合土地利用系数的计算

步骤如下：

（（（（1111）计算样点的标准粮实际产量）计算样点的标准粮实际产量）计算样点的标准粮实际产量）计算样点的标准粮实际产量

依据标准耕作制度和产量比，计算样点的标准粮实际产量，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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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如下：

jjYY β⋅=∑
式中：Y：样点的标准粮实际产量；

jY ：第 j种指定作物的实际产量；

jβ ：第 j种指定作物的产量比系数。

（（（（2222）计算最大标准粮）计算最大标准粮）计算最大标准粮）计算最大标准粮

根据指定作物的最高单产，依据标准耕作制度和产量比系数，计

算最大标准粮单产：

jjYY β⋅=∑ max,max

式中： maxY ：最大标准粮；

max,jY ：第 j种指定作物的最大单产；

jβ ：第 j种指定作物的产量比系数。

指定作物最大产量确定原则是以省级标准耕作制度三级区内指

定作物在自然条件相对最优和经济条件相对最好的单位面积较高产

量的平均值，是在同等条件下能普遍达到的较高产量。全省与五大指

标区的最大标准粮产量见表9。

表 9最大标准粮产量结果表
单位：千克／亩

全省统一值 1295

三级区

南部边缘低山宽谷盆地区 1050

滇中高原盆地区 1400

滇南中山宽谷区 1250

滇东北山原区 1300

滇西北高山峡谷区 1000

（（（（3333）计算）计算）计算）计算评价评价评价评价单元综合土地利用系数单元综合土地利用系数单元综合土地利用系数单元综合土地利用系数

根据《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云南省土地利用系数采用综合计

算法计算，各评价单元的综合土地利用系数采用下式计算：



21

maxY
YK i

Li =

式中： LiK ：第 i个样点的综合土地利用系数；

iY ：第 i个样点的标准粮实际产量；

maxY ：最大标准粮。

对于部分综合土地利用系数大于1 的分等单元，其系数值按照1

计算。评价单元的标准粮实际产量根据调查资料直接计算。

4.24.24.24.2计算耕地利用等指数计算耕地利用等指数计算耕地利用等指数计算耕地利用等指数

根据《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并结合云南省实际情况，采用综合

计算法计算耕地利用等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Lii KRY ⋅=

式中： iY ：第 i 个评价单元的耕地利用等指数；

iR ：第 i 个评价单元的耕地自然质量等指数；

LK ：评价单元的综合土地利用系数。

将各评价单元自然质量等指数乘以所在评价单元土地利用系数

得到评价单元耕地利用等指数。

5.5.5.5.确定土地经济系数确定土地经济系数确定土地经济系数确定土地经济系数

5.15.15.15.1计算计算计算计算评价评价评价评价单元的综合土地经济系数单元的综合土地经济系数单元的综合土地经济系数单元的综合土地经济系数

（（（（1111）计算单元的）计算单元的）计算单元的）计算单元的““““产量产量产量产量----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指数指数指数指数

按评价单元不同的产量水平，设置一定的样点，根据《农用地质

量分等规程》的要求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云南省土地经济系数采

用综合计算法计算。“产量—成本”指数计算公式为：

C

Y
a i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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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a ：第 i个样点的“产量—成本”指数，单位为千克/元；

iY ：第 i个样点的标准粮实际产量，单位为千克/亩；

C：标准粮实际成本（ ∑= jCC ），单位为元/亩。

在上述“产量—成本”指数计算公式中， jY （ jjYY β⋅=∑ ）在上

述土地利用系数计算已经得到。评价单元的标准粮实际成本包括物质

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其中，物质投入可直接用调查的数据。劳动力投

入在评价区域内差异较小，同一指定作物劳动力的投入差别不大。故

按指定作物水稻、玉米、小麦分类，对各自需要投入的劳动力进行统

计分析，得到一般情况下各个指定作物需要的劳动力投入量，再与云

南省各州市统计资料进行对比修正，最终确定各指定作物的劳动力投

入，将其与各评价单元的物质投入量相加，即得到评价单元的实际成

本。

（（（（2222）计算最大产量）计算最大产量）计算最大产量）计算最大产量————成本指数成本指数成本指数成本指数

根据规程，土地经济系数计算公式中的最大“产量—成本”指数

应采用省内三级区内的最大“产量—成本”指数。云南省耕地质量等

别评定沿用分等成果确定的省内三级区最大“产量—成本”指数，每

个县（区）各取一个，云南省各县（市、区）的最大产量—成本指数

见表 10 。

表 10 云南省各县（市、区）最大“产量—成本”指数统计表

行政单位行政单位行政单位行政单位
最大最大最大最大““““产量产量产量产量----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指数指数指数指数
行政单位行政单位行政单位行政单位

最大最大最大最大““““产产产产

量量量量----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指数指数指数指数

行政单位行政单位行政单位行政单位

最大最大最大最大““““产产产产

量量量量----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指数指数指数指数

行政单位行政单位行政单位行政单位

最大最大最大最大““““产产产产

量量量量----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指数指数指数指数

瑞丽 1.87 红塔 1.00 腾冲 1.89 云县 1.21

盈江 1.39 师宗 1.45 施甸 1.23 临翔 1.04

梁河 1.65 罗平 1.24 龙陵 1.92 双江 1.63

陇川 2.01 沾益 1.36 永胜 1.93 永德 1.72

芒市 1.25 澄江 1.60 华坪 1.75 昌宁 1.40

江城 2.00 华宁 1.93 易门 1.71 昭阳 1.90

澜沧 1.78 江川 1.64 丘北 1.25 绥江 1.00



23

行政单位行政单位行政单位行政单位
最大最大最大最大““““产量产量产量产量----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指数指数指数指数
行政单位行政单位行政单位行政单位

最大最大最大最大““““产产产产

量量量量----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指数指数指数指数

行政单位行政单位行政单位行政单位

最大最大最大最大““““产产产产

量量量量----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指数指数指数指数

行政单位行政单位行政单位行政单位

最大最大最大最大““““产产产产

量量量量----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指数指数指数指数

西盟 1.32 通海 0.83 广南 1.70 水富 0.90

孟连 0.9 峨山 1.56 富宁 1.25 盐津 0.97

沧源 1.35 楚雄 1.55 砚山 0.91 大关 1.1

镇康 1.1 武定 1.38 西畴 1.45 永善 1.3

耿马 1.22 禄丰 1.5 麻栗坡 1.34 彝良 1.05

景洪 1.26 双柏 1.77 马关 1.5 镇雄 1.15

勐腊 0.79 大姚 1.85 文山 1.75 威信 3.2

勐海 1.27 元谋 3 个旧 1.27 巧家 1.1

金平 2.1 牟定 1.24 建水 1.9 鲁甸 1.3

绿春 1.39 永仁 1.3 石屏 1.28 会泽 1.20

河口 1.30 姚安 1.79 弥勒 1.64 宣威 1.47

昆明四区 1.85 南华 1.60 开远 1.50 东川 1.34

陆良 0.83 泸西 1.70 蒙自 2.13 贡山 1.69

石林 1.64 大理 1.57 屏边 2.44 福贡 1.65

寻甸 1.4 弥渡 1.32 红河 2.05 兰坪 1.20

禄劝 1.25 宾川 1.37 元阳 2.11 剑川 1.35

富民 1.09 祥云 1.51 新平 1.67 德钦 1.25

嵩明 1.01 漾濞 1.25 元江 1.29 维西 1.66

宜良 1.89 巍山 1.9 思茅 1.15 香格里拉 1.25

呈贡 1.5 南涧 1.35 景东 1.94 玉龙 1.25

安宁 1.19 永平 1.56 镇沅 150 宁蒗 1.8

晋宁 1.45 鹤庆 1.75 景谷 0.8 古城 1.3

富源 2.2 洱源 1.95 宁洱 1.17 泸水 1.65

麒麟 1.12 云龙 1.96 墨江 1.45

马龙 1.05 隆阳 1.6 凤庆 1.1

（（（（3333）计算）计算）计算）计算评价评价评价评价单元的综合土地经济系数单元的综合土地经济系数单元的综合土地经济系数单元的综合土地经济系数

评价单元的综合土地经济系数采用下式计算：

A

a
K i

Ci =

式中： CiK ：第 i个样点综合土地经济系数；

ia ：第 i个样点综合“产量-成本”指数；

A：区内最大“产量-成本”指数。

由此得到各评价单元的综合土地经济系数，对于部分综合土地经

济系数大于 1 的单元，其系数按照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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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计算耕地经济等指数计算耕地经济等指数计算耕地经济等指数计算耕地经济等指数

根据《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采用综合

计算法计算耕地经济等指数。

计算公式如下：

cii KYG ⋅=

式中：

iG ：第 i 个评价单元的耕地经济等指数；

iY：第 i 个评价单元的耕地利用等指数；

cK ：评价单元的综合土地经济系数。

7.7.7.7.确定耕地等别确定耕地等别确定耕地等别确定耕地等别

根据等别划分间距，确定新增耕地质量等别。

根据耕地自然等指数、利用等指数、经济等指数，分别进行

耕地自然等、利用等和经济等的划分，划分方法与项目所在县级

行政区耕地质量等别评定确定的方法一致。

8.8.8.8.省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结果转换为国家级耕地质量等别省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结果转换为国家级耕地质量等别省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结果转换为国家级耕地质量等别省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结果转换为国家级耕地质量等别

以上所有计算的等指数（自然、利用和经济）均为省级等指

数，依据等指数平衡转换规则，计算国家级等指数，确定国家等

别。

a）省级等指数向国家级等指数转换

按照等指数与标准粮产量的回归方程，确定省级等指数向国

家级等指数平衡转换关系如下：

国家级自然等指数=省级自然等指数×0.5148+10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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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利用等指数=省级利用等指数×0.5598+539.70

国家级经济等指数=省级经济等指数×0.6998+676.04

b）省级等级向国家等级转换

将国家级自然等指数按照 400 分的等间距划分国家级自然

等别，国家级利用等指数按照 200分的等间距划分国家级利用等

别，国家级经济等指数按照 200 分的等间距划分国家级经济等

别。国家级等别范围为 1-15等，1等最好，15等最差。详见国

家等别划分标准表（表 11）

表表表表11111111、、、、 国家等别划分标准国家等别划分标准国家等别划分标准国家等别划分标准表表表表

自然等别
自然等指数

范围
利用等别

利用等指数

范围
经济等别

经济等指数

范围

1 5600-6000 1 2800-3000 1 2800-3000
2 5200-5600 2 2600-2800 2 2600-2800
3 4800-5200 3 2400-2600 3 2400-2600
4 4400-4800 4 2200-2400 4 2200-2400
5 4000-4400 5 2000-2200 5 2000-2200
6 3600-4000 6 1800-2000 6 1800-2000
7 3200-3600 7 1600-1800 7 1600-1800
8 2800-3200 8 1400-1600 8 1400-1600
9 2400-2800 9 1200-1400 9 1200-1400
10 2000-2400 10 1000-1200 10 1000-1200
11 1600-2000 11 800-1000 11 800-1000
12 1200-1600 12 600-800 12 600-800
13 800-1200 13 400-600 13 400-600
14 400-800 14 200-400 14 200-400
15 0-400 15 0-200 15 0-200

（八）结果校验

评定单元等别与邻近同地类单元等别比对相差 2 个等别以

上的，应对结果进行校验。比如，旱改水、坡改梯、客土回填、

冷浸田排水等措施会引起耕地质量等别显著变化，对于没有采取

这些措施，而引起等别明显变化的，应重点进行检查。还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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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内等别范围来检查。审核评定因素属性值是否正确，等指数

计算过程、结果是否正确，等别结果、面积统计是否正确。通过

内业校验的方法来检验，抽查单元总数的 5-10%，错误率不超过

5%。

（九）其他推荐方法

1.1.1.1.相邻地块比较法相邻地块比较法相邻地块比较法相邻地块比较法

选择有耕地质量等别评定结果的相邻地块与新增耕地进行

对比分析，通过参考相邻地块的耕地质量等别直接确定新增耕地

质量等别。具体如下：

搜集、确定具有一定可比性（邻近区域、土壤条件与耕地基

础设施条件基本一致）的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地块（最好是基本农

田）3-5个。

查找项目区所在区域的耕地分等因素，土壤理化性质方面的

因素可直接通过参考周围地块来确定，重点比较由于土地整治工

程措施引起的新增耕地田面坡度、有效土层厚度、灌溉保证率、

排水条件等的变化。

通过分析比较，经整治后的新增耕地的田面坡度、有效土层

厚度、灌溉保证率、排水条件等因素与周围地块相同或基本一致，

查找周围地块的耕地质量等别，周围地块的耕地质量等别可以作

为新增耕地的质量等别。

通过分析比较，经整治后的新增耕地的田面坡度、有效土层

厚度、灌溉保证率、排水条件与周围地块差异较大，可根据项目

设计条件、项目竣工图等直接获取以上因素的属性值，根据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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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分等方法计算土地整治新增耕地质量等别。

2.2.2.2.标准样地修正法标准样地修正法标准样地修正法标准样地修正法

查找新增耕地项目区所在区域的耕地分等因素，通过与标准

样地相应因素的对比分析来修正、确定新增耕地的质量等别。搜

集本县行政区域内的标准样地，建立新增耕地和标准样地质量等

别影响因素的评价指标及权重，通过比较分析确定新增耕地质量

等别。

3.3.3.3.方法选择方法选择方法选择方法选择

土地整治新增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应以土地整治项目区为评

定对象，对于项目区内耕地面积较大（原则上大于等于 1万亩）、

相对集中连片、且耕地地块条件基本一致的，以项目区作为一个

评定单元（评定调查均值区），采用耕地质量分等法评定新增耕

地质量等别；项目区内耕地地块条件差异较大的，可设定多个评

定单元（评定调查均值区），采用耕地质量分等法、相邻地块比

较法、标准样地比较法中的一种方法评定新增耕地质量等别。

对于耕地面积较小（原则上小于 1万亩）的项目，可采用耕

地质量分等法、相邻地块比较法、标准样地比较法中的一种方法

评定项目区的新增耕地质量等别。

对于项目区内耕地面积较小、零星分散的项目，可选择相邻

地块比较法、标准样地比较法中的一种方法分地块评定新增耕地

质量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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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区耕地质量等别确定六、项目区耕地质量等别确定六、项目区耕地质量等别确定六、项目区耕地质量等别确定

土地整治新增耕地质量等别评定需要依据《农用地质量分等

数据库标准》建立新增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数据库。评定成果要与

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系统填报要求相衔接，依据评定单元耕地

质量等别评定结果，采用面积加权平均法，分项目区形成整治前

耕地平均质量等别、整治后耕地平均质量等别。项目区等别可以

保留一位小数点。

整治前耕地平均质量等别：新增耕地整治前的质量等别视为

零。若项目区耕地均为新增耕地，项目区整治前耕地质量平均等

别为零。若项目区整治前分布一定面积的耕地，需要依据项目区

所在县的耕地质量等别评定结果，查找整治前所有耕地地块的耕

地质量等别，采用面积加权法评定项目区整治前的耕地质量等

别。

整治后耕地平均质量等别确定：按照新增耕地质量等别评定

结果，采用面积加权法确定项目区整治后耕地平均质量等别。

七、成果编制七、成果编制七、成果编制七、成果编制

形成《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报告》和《土地整治

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结果表》，建立新增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数

据库，并与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和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系统

填报要求等工作相衔接，将评定结果录入县级耕地质量等别数据

库，完成系统报备。

评定成果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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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字成果：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报告；

（2）数据成果：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结果表；

（3）图件成果：

（a）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质量等别图（包括内容：整治前、后

耕地质量等别、面积、地类评定成果数据等。比例尺：1：5000-1：

10000）

（b）土地整治后耕地自然质量等别图、耕地利用等别图和

耕地经济等别图。（比例尺：1：10000标准分幅图）。

(c) 土地整治项目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单元图(注：本图件和

数字图为评估中间成果，只用于评审阶段使用。如果土地利用系

数采用土地利用综合分值校正法进行校正的。数字图中除原数据

库属性字段外还应包括土地利用系数校正属性字段）

（4）数据库成果：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质量等别数据库。（属

性：包括耕地二级地类、图斑面积、评价因素、自然质量分值、

自然质量、利用和经济等指数和相应等别等，详见《农用地分等

数据库标准(报批稿)》）

八、成果应用八、成果应用八、成果应用八、成果应用

（一）信息报备

在“土地整治项目监测监管系统和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

统”中报备土地整治项目耕地质量平均等别（国家平均利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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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更新

根据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质量等别数据库，将土地整治补充耕

地评定所有单元的属性信息和评定结果录入县级耕地质量等别

数据库，为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作好数据支持。

九、其他事项九、其他事项九、其他事项九、其他事项

关于耕地质量等别内涵。关于耕地质量等别内涵。关于耕地质量等别内涵。关于耕地质量等别内涵。全国耕地质量等别共分为 15个等

别，1等最好，15等最差。根据《规程》，耕地质量等别评定结

果包含自然等、利用等、经济等。在报备系统中，只需填写项目

区的利用等。其他应用也是利用等，等别计算可以保留 1位小数。

关于与年度更新的衔接关于与年度更新的衔接关于与年度更新的衔接关于与年度更新的衔接。。。。项目区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是在项目

竣工验收时以项目区为单位进行评定，时间会先于当年的耕地质

量等别年度变更，也就是在年度变更前需要完成项目区耕地质量

等别评定。在开展项目区评定时，需要建立评定数据库，以更好

地支撑与年度更新的衔接。

关于项目区耕地关于项目区耕地关于项目区耕地关于项目区耕地地类认定和耕地图斑面积计算地类认定和耕地图斑面积计算地类认定和耕地图斑面积计算地类认定和耕地图斑面积计算。。。。项目实施完

成竣工后，耕地地类会因土地整治工程的实施而改变，在编绘评

定底图时须根据项目规划设计和项目竣工图，对耕地二级地类进

行认定，确定项目区实施后耕地二级地类（水田、水浇地和旱地），

根据《云南省第二次土地调查实施细则（农村部分）》相关规定

执行。另耕地图斑面积计算也按实施细则执行。

关于提升项目区耕地质量等别。关于提升项目区耕地质量等别。关于提升项目区耕地质量等别。关于提升项目区耕地质量等别。土地整治项目初步设计时，

应参照项目所在县（市、区）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成果，以项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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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市、区）该耕地利用类型（水田、水浇地和旱地）的最高

等别作为目标等进行规划设计。项目初步设计完成后，应对补充

耕地质量等别进行预评定。

关于建立评定制度。关于建立评定制度。关于建立评定制度。关于建立评定制度。为确保评定结果客观、真实、准确，省

级国土部门制定本省补充耕地质量等别日常评定工作制度及相

关管理办法，建立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结果检查和验收制度，

对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结果逐一确认核实，认定评定结果，对

评定结果负总责。

项目验收要求项目验收要求项目验收要求项目验收要求

土地整治项目补充耕地要先评定耕地质量等别再验收，应确

保项目竣工后耕地质量等别达到或优于项目规划设计预评定的

耕地质量等别，没有达到要求的不得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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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XXXX省省省省 XXXX县县县县补充补充补充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因素调查表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因素调查表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因素调查表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因素调查表

X省 X县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因素调查表

项目名称 建设起止日期

项目区编号 项目性质
□ 整理； □ 复垦；

□ 开发； □ 其他；

项目规模

（hm2）

建设前耕地

面积（hm2）

建设后耕地

面积（hm2）

新增耕地

面积（hm2）

建设前产量（kg/亩） 建设后产量（kg/亩） 建设前投入（元/亩） 建设后投入（元/亩）

小麦 玉米 水稻 小麦 玉米 水稻 小麦 玉米 水稻 小麦 玉米 水稻

项目区位置和范围

项目区原用地类型

与结构

□ 耕地 hm2；□ 交通运输用地 hm2；□ 荒草地 hm2；

□ 滩涂 hm2；□ 零星闲散地 hm2；□ 废弃居民点 hm2；

□ 工矿废弃地 hm2； 其他土地： hm2；

主要建设内容

（可以选多个）

□ 土地平整；□ 农田水利；设计灌溉保证率 %；□ 田间道路；

□ 农田防护：道路两侧株间距 米，共 株；项目区周边林网密度 株/亩
□ 电力工程； □ 其他工程：

灌溉水源

□ 地表水灌溉

□ 地下水灌溉： 灌溉井深 米

□ 天然降水

灌溉方式
□ 渠灌、井渠结合； □ 管灌：（ □ 活动软管； □ 低压地埋管道）；

□ 滴灌； □ 喷灌； □ 微灌； □ 天然无灌溉

灌溉保证率

□ 充分满足，包括水田、菜地和可随时灌溉的水浇地

□ 基本满足，有良好的灌溉系统，在关键蓄水生长季节有灌溉保证的水浇地；

□ 一般满足，有灌溉系统，但在大旱年不能保证灌溉的水浇地；

□ 无灌溉条件，包括旱地与望天田。

排水条件

□ 有健全的干、支、斗、农排水渠道（包括抽排），无洪涝灾害；

□ 排水体系（包括抽排）基本健全，丰水年暴雨后有短期洪涝发生；

□ 排水体系（包括抽排）一般，丰水年大雨后发生洪涝；

□ 无排水体系（包括抽排），一般年份大雨后发生洪涝；

□ 无排水体系或仅有简易排水沟，但无洪涝隐患。

道路通达性

□ 良好，有完善的道路系统，生产便捷。

□ 一般，有道路，但还未形成一个健全的体系。

□ 较差。

田块平整度

□ 田块平整规则，便于机械耕作。

□ 田块比较平整规则，不影响机械耕作。

□ 田块平整不太规则，对机械耕作影响不大。

□ 田块既不平整也不规则，机械难以耕作。

表层土壤质地

□ 壤土

□ 粘土

□ 砂土

□ 砾质土

有机质含量

□ 土壤有机质含量≥4.0%；

□ 土壤有机质含量 4.0%～3.0%；

□ 土壤有机质含量 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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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有机质含量 2.0%～1.0%；

□ 土壤有机质含量 1.0%～0.6%；

□ 土壤有机质含量<0.6%。

田面坡度

□ 田面坡度<2°，梯田按<2°坡耕地对待；

□ 田面坡度 2°～6°；
□ 田面坡度 6°～15°；
□ 田面坡度 15°～25°；
□ 田面坡度≥25°。

土层厚度

□ 有效土层厚度≥150cm；

□ 有效土层厚度 100～150cm；

□ 有效土层厚度 60～100cm；

□ 有效土层厚度 30～60cm；

□ 有效土层厚度<30cm。

……

填表说明：1.此调查表需要结合实际，从项目所在县级行政

区耕地分等（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成果中确定参评因素并进行调

查。2.对于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前后因素值没有改变的因素，可直

接引用原地块或邻近地块的数值。3.考虑到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是

针对长期耕种、肥力相对稳定的耕地，新增耕地土壤需通过培肥

措施才能达到正常种植的条件，新增耕地地力因素值（如土壤有

机质、Ph值等）可以直接引用原地块或邻近地块的数值。4.项目

实施过程中有客土来源的，土壤地力因素值可以采用来源地土壤

的数值。5.对于因实施土地整治项目，参评因素值有所改变的，

可从项目规划设计报告或现场调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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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2222：：：：土地土地土地土地整治整治整治整治补充耕地质量等补充耕地质量等补充耕地质量等补充耕地质量等别别别别评定结果表评定结果表评定结果表评定结果表

表 I.1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结果表

项目名称

立项编号

项目区位 县 乡（镇） 村

项目建设规模（公顷） 耕地利用类型 □水田 □旱地 □水浇地

项目区 面积（公顷） 平均等别

项目一片区

项目二片区

项目...片区

项目区汇总

耕地质量等别评定综合意见：

1、项目基本情况；

2、项目区分片评定结果；

3、评定单元利用等指数、利用等别情况；项目区耕地质量等别情况；

4、针对评定单元和项目区总体情况，提一些建设性意见。

评定人员 评定单位

姓名 职称

（公章）

年 月 日

行政主管

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此表为项目监管系统备案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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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2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质量等级地块信息表

项目名称 立项文件编号

项目区位 县 乡（镇） 村 地块总数

项目所在的的国家级指标区 项目所在省级指标区 项目所在地貌类型区

标准耕作制度 熟制类型 基准作物 指定作物

指定作物光温（气候）生产

潜力指数

项目区

指定作物
光温 气候

指定作物最高产量与产量比系数

最高产量（千克/公顷） 产量比系数

水稻 水稻

玉米 玉米

小麦 小麦

其中各个地块等级信息

图斑编号 面积（公顷） 地类 自然等指数 自然等别
土地综合

利用系数
利用等指数 利用等别

土地综合经

济系数
经济等指数 经济等别

图斑 1

图斑 2

图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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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各个图斑等别评定因素信息

有效土层厚度
表层土

壤质地
剖面构型

土壤有机质

含量
土壤 pH 值

障碍层距地表

深度
排水条件 地形坡度 灌溉保证率 地表岩出露度

图斑 1

图斑 2

图斑 3

填表人： 审核人： 单位盖章： 日期：

注：此表为项目县级 1：1 万耕地质量等级数据库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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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333：：：：补充补充补充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报告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报告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报告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报告

××省××县××项目

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报告

项目承担单位：

评定单位：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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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区概况

简要介绍项目区概况，包括项目位置、建设规模、各地类面积等

内容，重点介绍新增耕地面积、基础设施条件、项目区原有耕地质量

等别情况以及影响耕地质量等别的相关因素属性信息。

二、新增耕地质量等别评定依据

三、评定方法与步骤

3.1确定评定单元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土地整治项目新增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单

元。

3.2确定评定方法，并说明理由和依据。

3.3评定步骤（以因素法为例）

1.收集整理耕地质量等别评定资料

收集整理土地整治项目所在行政县的耕地质量等别评定资料，确

定项目区新增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所需要的资料。

2.确定土地整治新增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因素

根据耕地质量等别评定资料和项目设计报告，分析确定土地整治

新增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因素，如土壤有机质、PH值、田面坡度、有

效土层厚度、灌溉保证率、排水条件等。

3.开展补充调查

根据评定需要，开展野外补充调查，重点调查项目区作物产量、

查看项目区基本设施条件等内容。

4.耕地质量等别评定

选择合适的评定方法，确定土地整治新增耕地质量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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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定结果

根据上述方法和步骤，确定项目区新增耕地质量等别。采用面积

加权法分别确定土地整治前后项目区耕地质量等别，并简要分析耕地

质量等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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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444：：：：土地整理项目区耕地土地利用系数的校核计算方法土地整理项目区耕地土地利用系数的校核计算方法土地整理项目区耕地土地利用系数的校核计算方法土地整理项目区耕地土地利用系数的校核计算方法

（（（（1111））））、选取评价指标、选取评价指标、选取评价指标、选取评价指标

选择土地整治项目区影响土地利用水平的主要因素：田块平

整度、道路密度、灌溉水源和灌排水方式等，确定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确定土地利用系数的前后变化值。

（（（（2222））））、评价指标分级与量化、评价指标分级与量化、评价指标分级与量化、评价指标分级与量化

制定评价指标分级标准，评价指标量化遵循以下原则，采用

百分制相对值的方法确定，详见表 1。

（A）以评价指标分级为基础；

（B）指标作用分值与耕地利用水平高低成正比；

（C）指标作用分值采用 0～100 分的封闭区间，最优取 100，

每 10～40 分降低一个级别。

（（（（3333））））、评价指标权重、评价指标权重、评价指标权重、评价指标权重

根据土地整治项目区竣工后耕地的实际状况，结合评价因素

对耕地利用程度影响大小的实际情况，采用特尔斐法，确定各评

价因素的权重，详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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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1-11-11-11-1 土地整理项目土地利用水平评价指标分级量化及权重表土地整理项目土地利用水平评价指标分级量化及权重表土地整理项目土地利用水平评价指标分级量化及权重表土地整理项目土地利用水平评价指标分级量化及权重表

指标名称 指标描述 指标分级标准 指标级别 指标分值 指标权重

水源类型
反映耕地的生产成本及土地

整理项目的工程投入。

地表水（河流、水库） 1 100

0.1地下水 2 80

天然降水 3 50

灌溉方式
可描述的灌溉条件，反映资

金投资及灌溉的效果。

管灌或管灌为主 1 100

0.25
渠灌或渠灌为主 2 80

集雨灌或水窖方式灌溉 3 50

天然无灌溉 4 30

排水方式
反映生产成本的高低及排水

的条件的优劣。

自流排水为主 1 100
0.2

人工排水为主 2 80

田间道路通

达度

描述耕地所处位置的交通便

利程度，一个地方的道路密

度越大，生产就越方便，反

之越不方便。反映土地整理

项目的工程投入。

达到工程建设标准，有完善的

田间道路系统，生产便捷。
1 100

0.25
达到工程建设标准，但还未形

成健全的田间道路体系。
2 80

没有达到工程建设标准，并不

能满足生产要求。
3 50

田块平整度

可描述的田块平整情况，平

整规则度高的田块利于农作

物的灌溉和机械操作。

田块平整规则，便于机械耕

作。
1 100

0.2

田块比较平整规则，不影响机

械耕作。
2 80

田块平整不太规则，对机械耕

作有一定影响。
3 50

田块既不平整也不规则，机械

难以耕作。
4 30

田间道路通达度指在集中连片的耕作田块中，田间道路直接

通达的耕作田块数占耕作田块总数的比例。一级指标级别：平坝

区应达到 100%，丘陵区应不低于 90%。

（（（（4444））））、计算土地整理前后项目区耕地的土地利用综合分值、计算土地整理前后项目区耕地的土地利用综合分值、计算土地整理前后项目区耕地的土地利用综合分值、计算土地整理前后项目区耕地的土地利用综合分值

根据土地利用评价指标及其分级标准，确定土地整治项目区

的评价图斑各项指标的级别，然后查找土地利用水平评价指标级

别对应分值和权重，从而计算出待评价耕地图斑利用水平的综合

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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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

1

n

i i
i

C X M
=

=∑

1

n

i i
i

C X M
=

′ ′=∑

上式中：
C：土地整治前项目区耕地利用综合分值；

C′：土地整治后项目区耕地利用综合分值；

iX ：土地整治前第 i个评价指标分值；

iX ′
：土地整治后第 i个评价指标分值；

iM ：第 i个评价指标权重；

n ：评价指标个数。

（（（（5555））））、计算土地利用系数、计算土地利用系数、计算土地利用系数、计算土地利用系数

根据土地整治前后耕地利用综合分值的变化和土地整治前的

土地利用系数，计算土地整治后土地利用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K′=K*C′/C

上式中：
KKKK ：整治前综合土地利用系数。

KKKK′′′′：整治后综合土地利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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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555：：：：评定案例评定案例评定案例评定案例

玉溪市元江县曼莱镇东峨等（玉溪市元江县曼莱镇东峨等（玉溪市元江县曼莱镇东峨等（玉溪市元江县曼莱镇东峨等（2222）个村土地开发整理（补充）个村土地开发整理（补充）个村土地开发整理（补充）个村土地开发整理（补充

耕地）项目耕地）项目耕地）项目耕地）项目

第一步第一步第一步第一步，，，，确定基本参数和评价因素确定基本参数和评价因素确定基本参数和评价因素确定基本参数和评价因素。。。。通过项目所在县级行政

单位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成果资料，确定基本参数和评价因素。具

体包括补充耕地所在三级指标区、标准耕作制度、指定作物（基

准作物）、作物光温生产潜力（整治后耕地灌溉可充分保证的，

作物生产潜力值则直接采用项目所在县级行政区耕地质量等别

评定中确定的作物光温生产潜力）、产量比系数、分等因素及权

重、“指定作物-分等因素-质量分”关系表、土地利用系数、土地

经济系数，这些数据可以从表 1-4（来自于县级耕地质量等级补

充完善成果）获取。

三级指标区：滇南中山宽谷区。

耕作制度：项目区的标准耕作制度为“一年两熟”,水田“小麦

-水稻”、旱地“小麦-玉米”土地利用类型。

指定作物：“小麦”、“玉米”和“水稻”。

作物光温生产潜力：整治后耕地（水田、水浇地）有水源保

证和灌溉设施并且灌溉可充分保证的，作物生产潜力值则直接采

用光温生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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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1 元江县作物生产潜力指数

单位：千克/亩
作物 光温潜力指数 气候潜力指数

水稻 2812
小麦 1271 687
玉米 3627 3145

产量比系数：

表 2222 云南省指定作物产量比系数

作物 水稻 玉米 小麦

产量比系数 1.0 0.8 1.3

分等因素及权重、“指定作物-分等因素-质量分”关系表。

元江县属滇南中山宽谷区，其分等因素及权重见表 3、4。

表 3333 元江县耕地分等因素及权重表

分等因素
权重

水田 旱地

有效土层厚度 0.30

表层土壤质地 0.16 0.06

剖面构型 0.18

土壤有机质含量 0.10 0.08

土壤 pH 值 0.11 0.08

障碍层距地表深度 0.05

排水条件 0.20

地形坡度 0.23

灌溉保证率 0.20 0.14

地表岩出露度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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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4 滇南中山宽谷区““““指定作物----分等因素----自然质量分””””记分规则表

水田 旱地

分值 表层

土壤

质地

剖面构型

土壤

有机

质含

量

土壤
PH
值

障碍层距

地表深度

（厘米）

排水

条件

灌溉

保证

率

分值 有效土层

厚度（厘

米）

表层土

壤质地

土壤

有机

质含

量

土壤
PH
值

地形坡

度

灌溉

保证

率

地表

岩石

出露

度
水稻 小麦

玉

米

小

麦

100 100 壤土
通体壤、壤

/砂/壤
1级 60~90 1级 充分

满足
100 100 ≥100 壤土 1级 <2°

充分

满足
1级

90 90 壤/粘/壤 2级 2级 2级
基本

满足
90 90 60~100 2级 2级 2°~5°

基本

满足
2级

80 80 粘土
砂/粘/粘、

壤/粘/粘
3级 3级 30~60 3级

一般

满足
80 80 粘土 3级 3级 5°~8°

一般

满足

70 70 砂土
粘/砂/粘、

通体粘
4级 70 70 砂土 4级 3级

60 60 砂/粘/砂、

壤/砂/砂
5级 4级 <30 4级

无灌

溉设

施

60 60 30~60 5级 4级 8°~15°
无灌

溉设

施

50 60
砾质

土

粘/砂/砂、

通体砂
60 60 砾质土 4级

40 50 通体砾 50 50

30 50 5级 40 50 5级 15°~25°

20 40 40 40 <30

10 40 30 40 ≥25°
注：表中相关级别划分详见《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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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计算自然质量分。第二步，计算自然质量分。第二步，计算自然质量分。第二步，计算自然质量分。

自然质量分的计算采用加权平均法，分指定作物进行计算。

评定需要采用 7 个因素，确定需要的因素的权重及打分规

则。各因素的权重直接从表 3获取。记分规则从表 4获取。

项目完成后需要提供各因素的具体数值，然后根据记分规

则，确定各因素的具体分值。

假设通过土地整治工程实施后“水田”评价单元土地利用类

型各因素的具体指标如下：

因素 权重 水稻分值 小麦分值

表层土壤质地 0.16 100 100

剖面构型 0.18 80 80

土壤有机质含量 0.10 90 90

土壤 pH 值 0.11 70 70

障碍层距地表深度 0.05 100 100

排水条件 0.20 80 80

灌溉保证率 0.20 70 70

假设通过土地整治工程实施后“旱地”评价单元土地利用类

型各因素的具体指标如下：

因素 权重 玉米分值 小麦分值

有效土层厚度 0.30 100 100

表层土壤质地 0.06 90 90

土壤有机质含量 0.08 90 90

土壤 pH 值 0.08 70 70

地形坡度 0.23 80 80

灌溉保证率 0.14 80 80

地表岩出露度 0.11 7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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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指定作物自然质量分

根据《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指定作物自然质量分采用因

素法计算，计算方式为加权平均，公式如下：

100
1

∑
=

•

=

m

k
ijkk

Lij

fw
C

式中：

LijC
：评价单元指定作物的农用地自然质量分；

kω ：第 k个分等因素的权重；

i：评价单元编号；

j：指定作物编号；

k：分等因素编号；
m：分等因素的数目；

ijkf ：第 i个分等单元内第 j 种指定作物第 k 个分等因素的指标分值（取值为

10-100）。

水田评价单元计算结果为

水稻自然质量分：(0.16＊100＋0.18＊80＋。。。。。。＋0.20＊

70)/100＝0.8210；

小麦自然质量分：(0.16＊100＋0.18＊80＋。。。。。。＋0.20＊

70)/100＝0.8210；

旱地评价单元计算结果为

玉米自然质量分：(0.30＊100＋0.06＊90＋。。。。。。＋0.11＊

70)/100＝0.8550；

小麦自然质量分：(0.30＊100＋0.06＊90＋。。。。。。＋0.11＊

70)/100＝0.8550；

第三步，第三步，第三步，第三步，自然质量等指数计算自然质量等指数计算自然质量等指数计算自然质量等指数计算

自然质量等指数是按照标准耕作制度所确定的各指定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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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耕地当前自然质量条件下，所能获得的按产量比系数折算的基

准作物产量指数。

项目区各评价单元指定作物的自然质量等指数为该单元的

自然质量分与光温生产潜力指数(或者气候生产潜力指数)、产量

比系数三者的乘积。根据已确定的光温生产潜力指数、气候生产

潜力指数、产量比系数及评价单元自然质量分，项目区耕地指定

作物自然质量等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ijR ij Lij iCα β= • •

将评价单元在标准耕作制度下的各指定作物的自然质量等

指数相加，即得到评价单元总的自然质量等指数。项目区种植制

度为一年两熟，各评价单元自然质量等指数由下式计算：

∑= iji RR
（一年一熟、二熟时）

以上两公式中：

ijR ：第 i个单元第 j种指定作物的自然质量等指数；

iR ：第 i个评价单元的农用地自然质量等指数；

∑：求和运算符；

tjα
：第 j种作物的光温（气候）生产潜力指数；

LijC
：第 i个评价单元内种植第 j种指定作物的农用地自然质量分；

jβ
：第 j种作物的产量比系数。

水田评价单元计算结果为：

自然质量等指数＝2812＊0.8210＊1＋1271＊0.8210＊1.3＝

3665.1903；

旱地评价单元计算结果为：

自然质量等指数＝3145＊0.8550＊0.8＋687＊0.85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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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4.7805；

若为水浇地类，采用“旱地”土地利用类型各评价因素，作

物生产潜力值则直接采用光温生产潜力值计算即可。如：

水浇地评价单元计算结果为：

自然质量等指数＝3627＊0.8550＊0.8＋1271＊0.8550＊1.3

＝3893.5845；

第四步，第四步，第四步，第四步，计算耕地利用等指数计算耕地利用等指数计算耕地利用等指数计算耕地利用等指数

查找土地整治项目区耕地所在区域的土地利用系数（项目实施

前），依据土地整治后土地利用水平对项目区的土地利用系数进行校

核计算（项目实施后），计算土地整治耕地利用等指数。

lii KRY ⋅=

式中：

iY为土地整治耕地第 i个评价单元的利用等指数；

lK 为土地整治项目区的综合土地利用系数；

iR为土地整治耕地第 i个评价单元自然质量等指数；

计算结果为：

假设土地整治后该评价单元综合土地利用系数为：0.7350

水田评价单元利用等指数＝3665.1903＊0.7350＝2693.9148

旱地评价单元利用等指数＝2914.7805＊0.7350＝2142.3636

水浇地评价单元利用等指数＝3893.5845＊0.7350＝2861.7846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步，步，步，步，计算计算计算计算耕地经济等指数耕地经济等指数耕地经济等指数耕地经济等指数

根据《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采用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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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法计算耕地经济等指数。

计算公式如下：

cii KYG ⋅=

式中：

iG ：第 i 个评价单元的耕地经济等指数；

iY：第 i 个评价单元的耕地利用等指数；

cK ：评价单元的综合土地经济系数。

假设土地整治后该评价单元综合土地经济系数为：0.876

计算结果为：

水田评价单元经济等指数＝2693.9148＊0.876＝2359.8693

旱地评价单元经济等指数＝2142.3636＊0.876＝1876.7105

水浇地评价单元经济等指数＝2861.7846＊0.876＝2506.9233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步，步，步，步，省省省省级等别向国家级等别的转换。级等别向国家级等别的转换。级等别向国家级等别的转换。级等别向国家级等别的转换。

（一）省级等指数向国家级等指数转换

按照等指数与标准粮产量的回归方程，确定省级等指数向国

家级等指数平衡转换关系如下：

国家级自然等指数=省级自然等指数×0.5148+1020.28

国家级利用等指数=省级利用等指数×0.5598+539.70

国家级经济等指数=省级经济等指数×0.6998+676.04

计算结果为：

1、国家级自然等指数

水田评价单元国家级自然等指数

=3665.1903×0.5148+1020.28＝2907.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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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评价单元国家级自然等指数

=2914.7805×0.5148+1020.28＝2520.809

水浇地评价单元国家级自然等指数

=3893.5845×0.5148+1020.28＝3024.6973

2、国家级利用等指数

水田评价单元国家级利用等指数

=2693.9148×0.5598 + 539.70＝2047.7535

旱地评价单元国家级利用等指数

=2142.3636×0.5598 + 539.70＝1738.9951

水浇地评价单元国家级利用等指数

=2861.7846×0.5598 + 539.70＝2141.727

3、国家级经济等指数

水田评价单元国家级经济等指数

=2359.8693×0.6998+676.04＝2327.4765

旱地评价单元国家级经济等指数

=1876.7105×0.6998+676.04＝1989.3620

水浇地评价单元国家级经济等指数

=2506.9233×0.6998+676.04＝2430.3849

（二）省级等别向国家等别转换

参照“国家等别划分标准表”将国家级自然等指数、国家级利

用等指数和国家级经济等指数分别划分为国家级自然等别、国家

级利用等别和国家级经济等别。国家级等别范围为 1-15等，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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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15等最差。

国家等别划分标准国家等别划分标准国家等别划分标准国家等别划分标准表表表表

自然等别
自然等指数

范围
利用等别

利用等指数

范围
经济等别

经济等指数

范围

1 5600-6000 1 2800-3000 1 2800-3000
2 5200-5600 2 2600-2800 2 2600-2800
3 4800-5200 3 2400-2600 3 2400-2600
4 4400-4800 4 2200-2400 4 2200-2400
5 4000-4400 5 2000-2200 5 2000-2200
6 3600-4000 6 1800-2000 6 1800-2000
7 3200-3600 7 1600-1800 7 1600-1800
8 2800-3200 8 1400-1600 8 1400-1600
9 2400-2800 9 1200-1400 9 1200-1400
10 2000-2400 10 1000-1200 10 1000-1200
11 1600-2000 11 800-1000 11 800-1000
12 1200-1600 12 600-800 12 600-800
13 800-1200 13 400-600 13 400-600
14 400-800 14 200-400 14 200-400
15 0-400 15 0-200 15 0-200

计算结果为：

水田评价单元国家自然等别 8等

旱地评价单元国家自然等别 9等

水浇地评价单元国家自然等别 8等

水田评价单元国家利用等别 5等

旱地评价单元国家利用等别 7等

水浇地评价单元国家利用等别 5等

水田评价单元国家经济等别 4等

旱地评价单元国家经济等别 6等

水浇地评价单元国家经济等别 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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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外业调查表外业调查表外业调查表外业调查表

云南省元江县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价因素调查表（水浇地、旱地）

项目名称
元江县曼莱镇东峨等（2）个村土地

开发整理（补充耕地）项目
建设起止日期 2013年2月28日～2013年6月30日

调查点编号 530428001 项目性质 □整理；□复垦；□√开发；□其他；

项目规模

（hm2）

建设前耕地

面积（hm2）

建设后耕地面

积（hm2）

新增耕地面

积（hm2）

建设前产量（kg/亩） 建设后产量（kg/亩） 建设前投入（元/亩） 建设后投入（元/亩）

小

麦
玉米 水稻 小麦 玉米 水稻 小麦 玉米 水稻 小麦 玉米 水稻

400 480 300 350 435 465 435 420
样点位置 101° 47' 54.000" E，23° 43' 24.000" N

项目区原用地类

型与结构

□ 耕地 hm2; □ 交通运输用地 hm2; □ 荒草地 hm2;
□ 滩涂 hm2; □ 零星闲散地 hm2; □ 废弃居民点 hm2;
□ 工矿废弃地 hm2; □ 其他土地 hm2;

主要建设内容

（可以选多个）

□√ 土地平整；□√ 农田水利：设计灌溉保证率 80 %;□√ 田间道路；

□ 农田防护：道路两侧株间距 米，共 株；项目区周边林网密度 株/亩；

□ 电力工程；□ 其他工程：

灌溉水源 □√ 地表水灌溉 □地下水灌溉：灌溉井深 米 □天然降水

灌溉方式
□√ 渠灌、井渠结合；□ 管灌：（□ 活动软管；□ 低压地埋管道）；

□ 滴灌；□ 喷灌；□ 微灌； □ 天然无灌溉。

灌溉保证率

□√ 充分满足，包括水田、菜地和可随时灌溉的水浇地

□ 基本满足，有良好的灌溉系统，在关键蓄水生长季节有灌溉保证的水浇地；

□ 一般满足，有灌溉系统，但在大旱年不能保证灌溉的水浇地；

□ 无灌溉条件，包括旱地与望天田。

土壤 pH值

□ 1级，土壤 pH值 6.0～7.9； □√ 2级，土壤 pH值 5.5～6.0,7.9～8.5；
□ 3级，土壤 pH值 5.0～5.5,8.5～9.0； □4级，土壤 pH值 4.5～5.0；
□ 5级，土壤 pH值<4.5, ≥9.0。

道路通达性
□√ 良好，有完善的道路系统，生产便捷；

□ 一般，有道路，但还未形成一个健全的体系； □较差。

田块平整度
□ 田块平整规则，便于机械耕作； □ 田块比较平整规则，不影响机械耕作；

□√ 田块平整不太规则，对机械耕作影响不大；□田块既不平整也不规则，机械难以耕作。

表层土壤质地 □ 壤土 □√ 粘土 □ 砂土 □ 砾质土

有机质含量

□ 土壤有机质含量≥4.0%；□√ 土壤有机质含量 4.0%～3.0%；□土壤有机质含量 3.0%～2.0%；

□ 土壤有机质含量 2.0%～1.0%；□ 土壤有机质含量 1.0%～0.6%；□ 土壤有机质含量＜

0.6%。

地形坡度
□√ 地形坡度＜2°，梯田按＜2°坡耕地对待；□ 地形坡度 2°～6°；□地形坡度 6°～15°；□ 地

形坡度 15°～25°；□ 地形坡度≥25°。

土层厚度
□ 有效土层厚度≥150cm；□ 有效土层厚度 100～150cm；□ 有效土层厚度 60～100cm；□√ 有

效土层厚度 30～60cm；□ 有效土层厚度＜30cm。

地表岩石露头度
□√ 1级，岩石露头<2%,不影响耕作；□2级，岩石露头 2%～10%，露头之间的间距 35～100
米，已影响耕作；□3级，岩石露头 10%～25%，露头之间的间距 10～35米，影响机械化

耕作； □4级，岩石露头≥25%，露头之间的间距 3.5～10米，影响小型机械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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